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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政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山西）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彬丽、王飞、崔健、段敏、秦可漫、程娜娜、赵思涵、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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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评价范围、评价方式、评

价内容、评价结果及运用。 

本文件适用于晋城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入驻政务服务事项的线上办事指南准确度的评

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办事指南 

为申请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提供指引，并规定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各方应完成的任务及需遵循的规则。 

3.2  

办事指南准确度 

指办事指南要素完整、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正确，与现行政策法规及实际办理流程完全相符，并

能清晰指引申请人完成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规范程度。 

4 基本要求 

4.1 入驻市、县政务服务中心的业务部门应定期对发布在政务服务网或其它平台上的办事指南进行评

价。 

4.2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建立对入驻事项办事指南的动态管理机制，对入驻事项进行评价。 

4.3 相关部门应根据反馈意见及法律法规政策人员等要素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入驻事项办事指南。 

5 评价原则 

5.1 合法公正 

严格执行政务服务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事实为依据，全面准确、客观公正地实施评价。 

5.2 要素完整 

完整涵盖事项名称、实施主体、申请材料、办理流程、承诺时限、收费标准等要素，避免关键信息

缺失或模糊表述，确保线上线下服务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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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以评促改 

建立督促整改和反馈机制，实现以评促改。 

6 评价范围 

入驻本级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单位负责的政务服务事项。 

7 评价方式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定期对入驻本级政务大厅事项的办事指南进行评价。通过模拟事项办理、电话咨

询结果对比、随机访谈等方式评价办事指南准确度。 

8 评价内容 

8.1 评价指标分类 

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指标共分为6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基本信息、受理条件、材料清单、办事流

程、设定依据、收费标准。 

8.2 评价指标要求 

8.2.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办理地点、办理时间、咨询方式等23项二级指标，具体要求见表1。 

表1 “基本信息”指标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1 

基本信息 

事项类型 
应与国家基本目录对应事项类型统一，国家基本目录无对应事项的，事项类

型由省级业务指导部门与各市会商确定统一。 

2 行使层级 正确填写：省级/直属、市级/隶属、县级、乡（镇、街道）级。 

3 办理地点 
填写详细地址，具体到门牌号或窗口。如实际办理在内部处室，则填写该处

室实际地址。 

4 办理时间 
事项接受申请时间段，填写详细工作时间，如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00。有季节变动的也须区分填写。 

5 咨询方式 
1.明确标注该事项受理部门的咨询电话，座机号码应为区号+电话号码。 

2.线下咨询窗口地址，填写详细地址，具体到门牌号。 

6 监督投诉方式 

1.明确标注该事项投诉电话，座机号码应为区号+电话号码。 

2.线下投诉地址，填写详细地址，具体到门牌号或窗口。如实际办理在内部

处室，则填写该处室实际地址。 

 



DB 1405/T 085—2025 

3 

表 1（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7 

基本信息 

办件类型 明确标注事项的办件类型：承诺件、即办件、上报件。 

8 办理形式 即事项审查类型，明确填写：窗口办理、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9 通办范围 按事项实际情况选择：全国、全省、全市、全县、全乡。 

10 是否需要中介服务 明确是或否 

11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事项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策梳理事项名称。

名称中不应加入实施机关或实施主体的名称、地名和数字；国家省市县四级

不同级别或同级别间相同事项名称应保持一致。 

12 
设定中介服务事项

的依据 

写依据需加入制定机关的全称，发布文号、令号，如有修改，还需填写修正

令号，具体内容需定位到事项设定相关的条、款、项，避免全文引用，国家

省市县四级同级别间相同事项设定依据应保持一致。 

13 是否可以网上办理 
明确是或否。互联网咨询不属于网上办理。若事项到现场办理次数为 0，应

网上办理。 

14 办理深度 
根据事项实际情况选择：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

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其他。 

15 是否一次办 线下跑动一次或不跑动即可完成的选择是，否则选否。 

16 送达时限 

审批结果生成后送达的时间，单位：“当场”，“工作日”，送达方式选择

窗口取件的填写：以到场时间为准；选择快递送达的填写：以快递送达时间

为准；选择网上送达的填写：“当场”。 

17 送达方式 窗口取件、快递送达、网上送达。 

18 审批结果名称 应是证照、批文和其他等文件的全称。 

19 审批结果类型 正确填写：证照、批文、其他、无。可以多个组合。 

20 审批结果样本 
应提供该事项办理后的结果样本图片。涉及企业或个人不宜公开的信息须作

隐藏处理。 

21 到现场次数 
根据办事人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到窗口最多次数。全程网上办

理的“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应为 0 次。 

22 法定办结时限 
评估是否明确标注该事项的法定期限，明确说明是工作日还是自然日；时限

不能为空，应大于 0，且小于等于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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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23 基本信息 承诺办结时限 

评估： 

1.是否明确标注该事项的承诺期限，明确说明是工作日还是自然日； 

2.时限不能为空，应大于 0，且小于等于 365； 

3.办事指南前后涉及承诺办结时限内容必须与填写承诺办结时限一致，如办

理流程中网上办理流程图、窗口办理流程图等提及承诺办结时限； 

4.承诺办结时限指业务办理时限； 

5.承诺时限不应多于法定时限。 

8.2.2 受理条件 

“受理条件”包括受理条件、禁止性要求2项二级指标，具体要求见表2。 

表2 “受理条件”指标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1 

受理条件 

受理条件 
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所需申请条件。应分条列示许可条件,条件应清晰明确,

符合公平性原则,有兜底条款的,应依法予以明确。 

2 禁止性要求 明确该事项禁止性要求，无要求的也应明确。 

8.2.3 材料清单 

“材料清单”包括材料名称、材料必要性、来源渠道等8项二级指标，具体要求见表3。 

表3 “材料清单”指标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1 

材料清单 

申请材料 
评估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所需申请材料。应分条列示全部申请材料，不

应擅自增加额外材料，不应设兜底性条款。 

2 材料名称 只能填写单一材料全称。 

3 材料必要性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必要、非必要、容缺后补、信用免交、信用后补。 

4 来源渠道 申请人自备、政府部门核发、其他。 

5 材料类型 
原件、复印件、原件或复印件；有电子签章的电子证照视作原件、证照扫描

件视作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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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6 

材料清单 

材料形式 
明确提供材料形式，表单或办理材料中材料形式不能为空，如：纸质版或者

电子版。 

7 空白表格 

评估： 

1.该事项需要申请人填写的申请表格是否提供空白电子表格下载服务，可下

载，可打开，内容无误； 

2.若该事项需要填写的表格需要从专用平台下载，应在材料要求中明确告知

申请人不应使用该空表填写； 

3.空表应显示为可编辑的空白表格； 

4.空表表格中需填写的位置，不能有相关信息的描述，不能出现 xxx 符号； 

8 材料示例 

评估： 

1.该事项需要申请人填写的申请表格是否提供样本表格下载服务，可下载，

可打开； 

2.格中需填写的位置，有完整示例； 

3.可脱敏扫描上传相关历史申请人业务表格作为样表。 

8.2.4 办事流程 

“办事流程”包括到现场办理次数、平台流程、办理流程图等4项二级指标，具体要求见表4。 

表4 “办事流程”指标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1 

办事流程 

到现场办理次数 评估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需到现场的办理次数，不应为空。 

2 平台流程 

评估： 

1.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的平台流程； 

2.办理流程应涵盖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办结等环节内容，流程环节不

能为空，具体环节以实际办理环节设置为准； 

3.流程环节中办理时限的设定，其中审查+决定≤承诺办结时限（若即办件

承诺办理时限为 1 天，流程环节时间审查+决定应小于等于 1）； 

4.全部流程时限的总和不应超过承诺时限； 

5. 办理时限可使用整数或小数，如 0.25、0.5、0.75、1 个工作日等。 

3 平台流程人员信息 评估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的具体人员信息。 

4 办理流程图 评估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的办理流程图。 

8.2.5 设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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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指标的具体要求为：填写依据需加入制定机关的全称，发布文号、令号，如有修改，

还需填写修正令号，具体内容需定位到事项设定相关的条、款、项，避免全文引用，国家省市县四级同

级别间相同事项设定依据应保持一致。 

8.2.6 收费标准 

“收费标准”包括是否收费、收费项目名称、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4项二级指标，具体要求见表5。 

表5 “收费标准”指标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要求 

1 

收费标准 

是否收费 评估是否明确注明该事项受理是否收费。 

2 收费项目名称 按照事项对应的财政收入项目进行填写。 

3 收费依据 
填写依据需加入制定机关的全称，发布文号、令号，如有修改，还需填写修

正令号，具体内容需定位到事项设定相关的条、款、项，避免全文引用。 

4 收费标准 根据收费依据具体要求填写，单位：元。 

9 评价结果及运用 

9.1 评价实施主体发现指南内容不准确、要素缺失或执行偏差等问题时，应按照附录 A《政务服务事

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问题记录表》的规范格式进行逐项记录，明确问题类型、责任部门及佐证材料。 

9.2 评价实施主体应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向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提醒函》（见

附录 B），书面告知问题详情及要求。 

9.3 收到问题反馈的部门应在收到提醒函后即时修改完善，未能及时完善的，应反馈原因及进度。 

9.4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对更改情况进行跟踪。 

9.5 评价结果作为改进业务负责部门工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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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问题记录表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问题记录表见表A.1。 

表A.1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准确度评价问题记录表 

日期： 

序号 部门 抽查事项 问题描述 整改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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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提醒函 

                     ： 

         

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对贵单位在晋城市政务服务网上公布

的办事指南进行评价，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一、 

二、 

…… 

特此函告，请于 48 小时内修改完善，未能及时完善的，应反馈

原因及进度。  

 

 

XXX 政务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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